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1年3月22日

府行救字第1110033062號
訴願人：00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址：00市00區00路一段79號
代表人：高00                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0年12月8日投環

局稽字第1100023690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110年9月18日至本縣埔里鎮愛村橋稽查，查獲司機駕駛訴願人所有車輛（車號：000-2989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從事營建混合物清運作業，未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9條第2款規定，以110年12月8日投環局稽字第1100023690號函裁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6萬元罰鍰，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2小時，訴願人不服，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執行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檢查、採樣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情形，並命其提供有關資料；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以供檢查。」第49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二、清除廢棄物、剩餘土石方者，未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分停工、停業或新臺幣五千元以上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一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環境講習。」分別定有明文。

2、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司機張00當下只有一個人，忙於和警方、貴單位、中台際開發有限公司人員等聯絡，哪有時間車上去取相關文件。而當車次所承載物是合法處理場分類、篩選過之「再利用產品」，並非廢棄物，沒有所謂的廢棄物來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但該有的文件都有，由00營建混合物資源分類處理場開立之台北市土資（分類）場餘土運送證明文件、00開發有限公司開立之出貨單云云資為爭議。

3、 查訴願人於110年9月18日雇用司機駕駛車號00-2989營業貨運曳引車從事營建混合物清運作業，但未隨車攜帶載明廢棄物來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以供檢查，此有本府110年9月18日稽查工作紀錄及採證照片8張附卷可稽，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事證明確，應堪認定。至訴願人主張該車次所承載物是合法處理場分類、篩選過之「再利用產品」，並非廢棄物，惟依稽查現場照片顯示車輛所載運為營建混合物含土石
、磚塊、混凝土等廢棄物，另訴願人嗣後陳述意見提出之台北市土資（分類）場餘土運送證明文件（出土單位：00營建混合物資源分類處理場、文件序號：ZQR110N1958-0008），該文件所載出土種類僅砂土(土質B5)，收容場所為桃園市之「00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內容物與本案攔查地點均不一致，且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1年6月26日環署廢字第1010050641號函釋略以：「清除者未隨車持有廢棄物來源證明文件，於執行機關查核時，於事後補送產生源去向證明文件，仍屬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之規定」故訴願人主張及所附證明文件，均不足採。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9條第2款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4款附表4項次1規定，計算本案違規情節之罰鍰額度裁處訴願人6萬元罰鍰及環境講習2小時，洵屬有據，應予維持。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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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22    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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